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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编规和新系列定额作为贵州省中小型水

利水电工程投资计价的技术文件，适用于贵州省内审批

（核准、备案）的地方各类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

目，它是水利工程可研投资估算阶段、初步设计概算阶

段、施工图预算阶段、招投标阶段、工程结算阶段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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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规和新系列定额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2022

年5月1日以后审批核准的工程不再执行2012年以黔水建

〔2012〕6号发布的《贵州省小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

（估）算编制规定（试行）》及系列定额（2011版）。

一、本编制规定适用于贵州省各类中小型水利水电

新建、改扩建、水环境、水利风景区、除险加固等工程

项目。

二、本编制规定是编制和审批（或核准、备案）可

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的主要依据；是对水

利工程实行静态的控制和动态的管理为基础；以指令性

和指导性相结合为原则。其中，费用计算程序和组成

内容属指令性标准；取费费率在投资估算、设计概算、

施工图预算等造价文件中属指令性标准，在最高投标限

价、投标报价、工程结算等造价文件中除另有规定外属

指导性标准。如相关法律、法规发生调整、变化时，本

编制规定也做相应调整。

三、设计概（估）算应按编制期的国家政策及价格

水平进行编制。工程开工年与概算编制年相隔2年以上

时，应根据开工年的国家政策及价格水平重新编制并履

行审批（或核准、备案）手续。

四、设计概（估）算、预算、最高投标限价、投标

报价、工程结算等造价文件应由满足资质要求的单位负

责编制，编制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方针、

法令和规定，保证设计概（估）算文件等造价文件的

编制水平和编制质量；编制人员须具备注册造价工程师

（水利工程）资格并在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

章，审核人员须具备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

资格并在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五、本编制规定为工程部分的编制规定。水库区征

地移民安置、工程区征地移民安置、水保工程、环保工

程、水文设施、水利信息化及安全监测等的项目划分、

编制办法及计算标准执行相关规定。
一、新编制规定

1、编制依据文件

《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系列编制规

定》黔水建[2022]1号及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系列定额

（2022版）定额文件；《贵州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概、

预算定额》（2022版）；《贵州省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

程概、预算定额》（2022版）；《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22版）。

2、工程性质项目划分

编制规定工程性质

★ 工程性质

1-枢纽工程

2-引（调）水及其他工程

3-水土保持工程

4-水文化设施工程

5-水利信息化及安全监测工程

水利水电引（调）水及其他工程建筑物，包括渠道

工程、管道工程、水处理厂工程、建筑物工程、河道治

理工程、交通工程、管理工程、供电设施工程、其他建

筑工程等，其中：交通工程之前的五项为主体建筑工

程。

二、人工预算单价

1.人工费组成

浅谈贵州水利水电工程系列概（估）算编规及2022版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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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工资

1）岗位工资。

2）生产工人年应工作天数以内非作业天数的工

资，包括生产工人开会学习、培训期间的工资、调动工

作、探亲、休假期间的工资，因天气影响的停工工资，

女工哺乳期间的工资，病假在六个月以内的工资及产、

婚、丧假期的工资。

（2）辅助工资

指在基本工资之外，以其他形式支付给生产工人的

工资性收入。

2.人工预算单价

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定额工资不分地区和工程类

别，分为技工、普工及机上人工标准。[2]

人工预算单价根据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

布最低工资标准按以下标准计算：

普工=月最低工资标准×12÷年工作天数×1.3

技工=月最低工资标准×12÷年工作天数×2.0

机上人工=月最低工资标准×12÷年工作天数×1.6

备注：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分工资区，按算术平均计

算，年工作天数为250天。

平均值

技工160.96元/工日

普工104.62元/工日

3、贵州省人社厅<<关于调整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

的通知黔人社发[2019]16号 >>的通知

月最低工资标准

一类区：每月1790元；

二类区：每月1670元；

三类区：每月1570元。[3]

4、年工作天数250天。
三、材料基价

材料基价是对主要材料及石料、骨料价格的限定，

材料基价见下表。若主要材料和砂石料预算价格低于公

布的基价时，按预算价格进入工程单价；若主要材料和

砂石料预算价格高于公布的基价时，按基价进到工程单

价里，预算价格与基价差额以补差形式计算列入单价表

中“材料补差”项中，并按规定计取税金。[4]

计算风、水、电基础单价所用的油料直接采用预算

价格进行计算。
材料基价表（不含税）

受施工条件限制，交通特别困难的工程，材料或设

备不能使用常规交通运输工具通过公路直接运达工地仓

库或堆料场时，根据设计方案，可计算材料二次运输

费，列入相应材料（设备）运输费项目中，也可列入工

程相应的三级项目中。

（一）主要的材料预算价格

1、主要材料

主要材料是根据工程实际的建材市场供应情况确

定。一般情况下，选定粉煤灰、水泥、钢筋、商品混凝

土、外购材料（毛石、块石、碎石、砂）、汽油、柴

油、炸药等为主要材料，编制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1）主要材料来源地按施工组织设计确定。

2）主要材料预算价格组成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指材料自供应点运至工地仓库

或材料堆放场的出库或出场价格。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材料的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采购及保管。[5]

①材料原价

材料的原价：材料供货点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价

格。

主要材料代表规格：

水泥：P.O42.5（袋装、散装比例由设计确定）

钢筋：选用20%的HPB300圆钢（φ8-10mm）和80%的

HRB400螺纹钢（ 20-25 mm）

柴油：0#

汽油：92#

炸药：按定额说明选用。炸药配送费用按各州市相

关规定计算。

运输保险费=材料原价×材料运输保险费率

材料运输保险费率根据工程所在地保险市场费率进

行计算。

材料采购及保管费。材料采购及保管费按材料运至

工地仓库或材料堆放场价格（不含运输保险费）计算，

费率按2.5%计取，其中采购费率为1.2%。保管费率为

1.3%。商品混凝土不计保管费。[6]

运杂费指材料自供应点至工地仓库或材料堆放场所

发生的全部费用。主要包括运输费及装卸费。

从工地仓库或材料堆放场到各施工点（工作面）的

运杂费已计入相应定额内，不得另行计算。

1）运输费标准

工程主要建筑材料场外运输费标准执行当地县级以

上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计算。如无相应规定，可参考

下表标准计算。

2）装卸费标准

装卸费标准

工程主要建筑材料装卸费标准执行当地县级以上交

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计算。如无相应规定，可参考下表

标准计算。

注：1.罐车运输水泥、粉煤灰时不计装车、卸车费。

2.装卸费已综合考虑了人工和机械。

3.材料原价已含装车费时不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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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费

指施工企业为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而进行组织与经营

管理所发生的构成建设成本的各项费用。

（1）间接费的组成

间接费由规费、企业管理费组成。

（2）规费

政府和有关部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

1.社会保障费

（1）养老保险费；

（2）失业保险费；

（3）医疗保险费；

（4）工伤保险费；

（5）生育保险费。

2.住房公积金。

（三）企业管理费

指施工企业为组织施工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

利润/税金

★ 利润

按直接费和间接费之和的7%计算。

★ 税金

为了计算简便，在编制概算时，可按下列公式和税

率计算：

税金= [直接费+间接费+企业利润+材料价差+主材

（或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计算税率

税金指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内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税率为9%。

建筑工程单价

1、直接费

（1）基本直接费：

人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日） ×人工预算单价（元

/工日）

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或材料基

价）

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

台班费（元/台班）

（2）其他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

2、间接费

间接费=直接费×费率

3、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率

4、未计价材料费

未计价材料费=∑（定额未计价材料用量×未计价

材料预算单价）

5、材料补差

材料价差=∑[定额主要材料用量×（材料预算价

格-材料基价）]

6、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未计价材料费+材料

补差）×税率

7、建筑工程单价

建筑工程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未计价材料费

+材料补差+税金

8、风、水、电

枢纽工程—施工用风单价

式中：K1—时间利用系数，取0.70-0.8

K2—能量利用系数，取0.70～0.85

供风损耗率取6%～10%

单位循环冷却水费0.008～0.01元/m3

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0.005～0.008元/m3

枢纽工程—施工用水单价

式中：K1—时间利用系数，取0.7～0.8

K2—能量利用系数，取0.75～0.85

供水损耗率取6%～10%

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取0.03～0.05元/m3

枢纽工程—施工用电单价

式中：K1—时间利用系数，一般取0.70～0.80；

K2—发电机出力系数，一般取0.80～0.85；

厂用电率取3%～5%

输电线路损耗率取3%～5%

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取4%～7%

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取0.03～0.05元/（kw.h）

单位循环冷却水费取0.05～0.07元/（kw.h）

其他工程—风、水、电单价
结语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省水利水电基本建设投

资管理的需要，完善我省水利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制度，

发挥定额在水利水电行业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规范编制

依据，提高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质量，合

理确定工程造价，根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

（建标[2013] 44号），并结合我省水利水电工程自身

行业特点，在水利部《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

规定》（水总[2014]429号）的基础上，制订本编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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